附件4

缴费须知

1. 申报人员通过所在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或所属行政主管部门材料复核报送至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后，请于9月15日-9月30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完成缴费，户名“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账号“320006602018010034645”，开户行“交通银行南京城中支行”，转账时务必注明“考核认定+申报人员姓名”，逾期未缴费的视为放弃申报，否则无法核对账目及开具票据。

2. 缴费后请将缴费记录（备注考核认定+工作单位+申报人员姓名）的转账截图及下表发至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技处邮箱jshrsszjc@163.com（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可开具财政非税票据，其他类型发票无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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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咨询：纪海燕  （025）83236117

